
税收执法

（一）税收执法权范围

税收执法权是指税收机关依法征收税款， 依法进行税收管理活动的权力， 具体包括：
税款征收管理权、 税务检查权、 税务稽查权、 税务行政复议裁决权、 其他税收执法权。
其他税收执法权， 如税务行政处罚。 种类：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罚款、 停止出口退税

权、 没收违法所得、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 提请吊销营业执照、 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

止出境等。
（二）税务机构设置与职能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改革国地税征管体制， 将省级和省级以

下国税、 地税机构合并。
１． 税务机构设置

（１）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税务总局（正部级）。
（２）原有的省及省以下国税地税机构两个系统通过合并整合， 统一设置为省、 市、 县三

级税务局。
（３）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２． 国家税务总局主要职能

（１）具体起草税收法律法规草案及实施细则并提出税收政策建议。
（２）承担组织实施中央税、 共享税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费）的征收管理责任， 力争税

款应收尽收。
（３）办理进出口商品的税收及出口退税业务。
（４）对全国国税系统实行垂直管理， 协同省级人民政府对省级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
（５）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等。
（三）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划分

１ 海关系统负责征收和管理的有：
（１）关税。
（２）船舶吨税。
（３）同时负责代征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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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税务系统负责征收和管理的有：
（１）１６ 个税种。
（２）从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四）税收收入划分———基于分税制的税收管理体制（见表 １）

表 １　 税收收入划分

收入划分 税种

中 央 政 府 固 定 收

入———中央税

消费税（含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的部分）、 车辆购置税、 关税、 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

增值税等

地 方 政 府 固 定 收

入———地方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 车船税、 契税、 环境保护

税和烟叶税等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共享收入———共享税

３ 大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３ 小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海洋石油企业缴纳部分归中央政府， 其余部分

归地方政府）、 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归中央， 其他归地方）

１ 销售额

（一）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见表 ２）

表 ２　 一般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销售额中包含的内容 销售额中不包含的内容

（１）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

（２）消费税等价内税金

（１）向购买方收取的销项税额。

（２）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税额。

（３）符合条件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行政事业性收费。

（４）销售货物同时代办保险等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费、 向购买方收取的

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车辆牌照费。

（５）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托方收取的款项

【提示】 视为含税收入的情况：
（１）商业企业零售价。
（２）价税合计收取的金额。
（３）价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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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包装物押金。
（二）特殊销售方式下的销售额

１． 折扣折让方式（见表 ３）

表 ３　 折扣折让方式

销售方式 税务处理 备注

折扣销售

（商业折扣）

（１）价款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上分

别注明， 折扣额可以从销售额中扣减。

（２）未在同一张发票“金额”栏注明折扣额， 折

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扣减

促销。

实物折扣： 按视同销售中“赠送他人”处

理， 实物价款不能从原销售额中减除

销售折扣

（现金折扣）
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

鼓励及早还款。

计算企业所得税时， 现金折扣计入“财务

费用”， 可税前扣除

销售折让 折让额可以从销售额中减除 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折让

２． 以旧换新

（１）一般货物： 按新货物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 不得扣减旧货物收购价格。
（２）金银首饰： 按实际收到的不含税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 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缴纳的

消费税用同样方法确定销售额。
３． 还本销售

实际上是一种筹资行为， 销售额就是货物的销售价格， 不得扣减还本支出。
４． 以物易物

双方都应作购销处理， 以各自发出的货物核算销售额并计算销项税额， 以各自收到的货

物按规定核算购进金额并计算进项税额。
５． 包装物押金（见表 ４）

表 ４　 包装物押金的处理

包装物收入类型 是否计入销售额

包装物销售收入 直接计入货物的销售额

包装物租金收入 计入价外费用（含税）

包装物押金收入（不包括啤酒、 黄酒以外的其他酒）
没有逾期的， 不计税

逾期或超过 １ 年的， 并入销售额（含税）

包装物押金收入（啤酒、 黄酒以外的其他酒） 不看是否逾期， 收取时直接并入销售额（含税）

押金属于含税销售额： 包装物押金不含税收入＝包装物押金收入÷（１＋所包装货物适用税率）

６． 贷款服务的销售额

以提供贷款服务取得的全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 不得扣减利息支出。
（三）按差额确定销售额

１． 金融商品转让（６％ ）
销售额＝卖出价－买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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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得扣除买卖交易中的其他税费，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２）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正负差， 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若相抵后出现负差，

可结转下一纳税期与下期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 但年末时仍出现负差的， 不得转入下一

个会计年度。
２． 经纪代理服务（６％ ）
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

事业性收费

３． 融资租赁和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

融资租赁属于“现代服务———租赁服务” （９％ 或 １３％ ）：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 发行债券利息和车辆购置税后的余

额为销售额。
融资性售后回租属于“金融服务———贷款服务”（６％ ）：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

含本金）， 扣除对外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 发行债券利息后的

余额作为销售额。
４． 航空运输企业（９％ ）
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代收的机场建设费－代售其他航空运输企业客票而

代收转付的价款

【注意】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向客户收取并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或其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的境内机票净结算款和

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外航段机票代理服务：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扣除

向客户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境外航段机票结算款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５． 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场站服务（６％ ）
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给承运方运费

６． 旅游服务（６％ ）
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

人的住宿费、 餐饮费、 交通费、 签证费、 门票费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

７． 建筑服务（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 ３％ ）
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

８．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９％ ， 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

老项目除外）
销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

９． 转让不动产

（１）纳税人转让不动产， 按照有关规定差额缴纳增值税的， 如因丢失等原因无法提供取

得不动产时的发票， 可向税务机关提供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等资料， 进行差

额扣除。
（２）纳税人以契税计税金额进行差额扣除的，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增值税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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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及以前缴纳契税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契税计税金额（含营业税）］÷（１＋５％ ）×５％
②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及以后缴纳契税的：
增值税应纳税额＝［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１＋５％ ）－契税计税金额（不含增值税）］×５％
（３）纳税人同时保留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和其他能证明契税计税金额的完税凭证等资料

的， 应当凭发票进行差额扣除。
１０． 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

差额纳税销售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 福利

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１）一般纳税人选择差额纳税，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５％ ）。
（２）小规模纳税人全额纳税（３％ ）， 也可以选择差额纳税（５％ ）。

２ 进项税额

（一）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１． 购进农产品

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 按照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

的金额、 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９％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国

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加工 １３％ 税率货物的农产品， 按照

１０％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即此类用途计算扣除率为 １０％ ， 其他情形扣除率为 ９％ ）。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农产品采购成本＝买价×（１－扣除率）
【提示】 烟叶税

（１）纳税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购烟叶的单位为烟叶税的纳税人。
（２）征税范围： 晾晒烟叶和烤烟叶。
（３）税率、 应纳税额的计算和征收管理（见表 ５）。

表 ５　 烟叶税税率、 税额计算和征收管理

项目 具体内容

税率 ２０％

税额计算

应纳税额＝实际支付价款总额×税率＝收购价款×（１＋１０％ ）×税率

纳税人收购烟叶实际支付的价款总额包括纳税人支付给烟叶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的烟叶收购价

款和价外补贴。 其中， 价外补贴统一按烟叶收购价款的 １０％ 计算

征收管理

（１）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收购烟叶的当天。

（２）纳税地点： 烟叶收购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３）纳税期限： 按月计征， 于纳税义务发生月终了之日起 １５ 日内申报纳税

２． 核定扣除试点办法

（１）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 酒及酒精、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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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核定方法。
①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货物的，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以下方法核定：
ａ 投入产出法： 参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确定销售单位数量货物耗用外购农产品的数量

（农产品单耗数量）。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平均购买单价×扣除率÷（１＋

扣除率）
【注意】 扣除率为销售货物的适用税率（下同）。
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当期销售货物数量×农产品单耗数量

ｂ 成本法： 依据试点纳税人年度会计核算资料， 计算确定耗用农产品的外购金额占生产

成本的比例（农产品耗用率）。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主营业务成本×农产品耗用率×扣除率÷（１＋扣

除率）
农产品耗用率＝上年投入生产的农产品外购金额÷上年生产成本

ｃ 参照法： 新办的试点纳税人或者试点纳税人新增产品的， 试点纳税人可参照所属行业

或者生产结构相近的其他试点纳税人确定农产品单耗数量或者农产品耗用率。
②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直接销售的， 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以下方法核定

扣除：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销售农产品数量÷（１－损耗率）×农产品平均购

买单价×９％ ÷（１＋９％ ）
损耗率＝损耗数量÷购进数量×１００％
③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构成货物实体的（包括包装物、 辅助材料、

燃料、 低值易耗品等）， 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以下方法核定扣除：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耗用农产品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９％ ÷

（１＋９％ ）
３． 分期抵扣办法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 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分

２ 年抵扣的规定。 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 可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税款

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４． 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抵扣规定

（１）高速公路通行费。
可抵扣进项税额＝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１＋３％ ）×３％
（２）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桥、 闸通行费。
可抵扣进项税额＝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桥、 闸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金额÷（１＋５％ ）×５％
５ 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额的抵扣规定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 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

扣。 （见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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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国内旅客运费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

情形 可抵的进项税额

支付的国际旅客运费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支付的国内

旅客运费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票价＋燃油附加费）÷（１＋９％ ）×９％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 票面金额÷（１＋９％ ）×９％

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 水路等其他客票 票面金额÷（１＋３％ ）×３％

６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允许生产、 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

抵扣进项税额加计抵减应纳税额；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允许生活性服务

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１５％ ， 抵减应纳税额。
（１）加计抵减政策的适用范围。
①允许加计抵减的行业———四项服务。
四项服务指的是邮政服务、 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

的比重超过 ５０％ 的纳税人。
②纳税人出口货物劳务、 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不适用加计抵减政策， 其对应的进项税额不

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纳税人兼营出口货物劳务、 发生跨境应税行为且无法划分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

额，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劳务和

发生跨境应税行为的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２）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的计算。
①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的 １０％ 或 １５％ 计提当期加计抵减额；
②按照现行规定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③已计提加计抵减额的进项税额， 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的， 应在进项税额转出当期，

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１０％ 或 １５％
④当期可抵减加计抵减额＝上期末加计抵减额余额＋当期计提加计抵减额－当期调减加计

抵减额

７ 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 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①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
ａ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税款所属期起， 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 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

额均大于零， 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 ５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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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纳税信用等级为 Ａ 级或者 Ｂ 级；
ｃ 申请退税前 ３６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 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
ｄ 申请退税前 ３６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的；
ｅ 自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②增量留抵税额， 是指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③纳税人当期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６０％
进项构成比例， 为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内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解缴税款完税凭证注明的增值

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二）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１）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免征增值税项目、 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
劳务、 服务、 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涉及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

动产； 发生兼用于上述项目的可以抵扣。
（２）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 以及相关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３）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 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不包括固定资产）、 劳务和交通运

输服务。
非正常损失货物的进项税额在增值税中不得扣除， 需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在企业所得

税中， 经批准准予作为财产损失扣除。
（４）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 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购进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５）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在建工程（包括新建、 改建、 扩建、 修缮、 装饰）所耗用的购进

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非正常损失， 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 丢失、 霉烂变质， 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

货物或者不动产被依法没收、 销毁、 拆除的情形。
（６）购进的贷款服务、 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 娱乐服务（住宿服务和旅游服务可抵

扣）。
贷款服务中向贷款方支付的与该笔贷款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等费

用， 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７）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纳税人， 兼营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免征增值税项目而无法

划分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当期无法划分的全部进项税额×（当期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销售

额＋免征增值税项目销售额）÷当期全部销售额

（８）购进货物或应税劳务和应税行为的进项税额已经抵扣后改变用途， 用于不得抵扣的

情形， 应当从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
①原已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以后发生不得抵扣的情形做进项税额转出：
原购进时专用发票抵扣： 计入原材料（货物）成本的价格部分×对应的税率

原购进时计算抵扣的农产品（还原成买价）： ［计入材料（货物）的成本÷（１－扣除率）］×扣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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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无法确定该项进项税额的， 按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的进项税额。
实际成本＝进价＋运费＋保险费＋其他有关费用

（９）向供货方取得返还收入的税务处理。
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 销售额挂钩（如以一定比例、 金额、 数量计

算）的各种返还收入， 均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
当期应冲减进项税额＝当期取得的返还资金÷（１＋所购货物适用增值税税率）×所购货物适

用增值税税率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 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３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不适用于房地产开

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１）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２）非自建项目的转让差额＝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

产时的作价

自建项目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总结】 老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法、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处理规定（见表 ７）。

表 ７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处理规定

项目性质 类别 方法 预缴与申报

２０１６ ４ ３０

日前取得

非自建

自建

非自建

自建

可选择简易

计税方法

选择一般

计税方法

预缴增值税＝转让差额÷（１＋５％ ）×５％

申报与预缴相同

预缴增值税＝出售全额÷（１＋５％ ）×５％

申报与预缴相同

预缴增值税＝转让差额÷（１＋５％ ）×５％

申报增值税＝出售全额÷（１＋９％ ）×９％ －进项税额－预缴税款

预缴增值税＝出售全额÷（１＋５％ ）×５％

申报增值税＝出售全额÷（１＋９％ ）×９％ －进项税额－预缴税款

２０１６ ５ １

日后取得

非自建

自建

适用一般

计税方法

预缴增值税＝转让差额÷（１＋５％ ）×５％

申报增值税＝出售全额÷（１＋９％ ）×９％ －进项税额－预缴税款

预缴增值税＝出售全额÷（１＋５％ ）×５％

申报增值税＝出售全额÷（１＋９％ ）×９％ －进项税额－预缴税款

（３）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
其他个人向住房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无须预缴。 个人转让购买住房的增值税

处理规定（见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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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个人转让购买住房的增值税处理规定

不同情况 增值税处理

其他个人

购买不足 ２ 年 全额缴税： 出售全价÷（１＋５％ ）×５％

购买 ２ 年以上
北上广深

非普通住房 差额缴税： 转让差额÷（１＋５％ ）×５％

普通住房 免税

除北上广深外的地区 免税

４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不适用于其他个人）

（１）向建筑服务发生地———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２）计税差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支付的分包款

计税差额为负数的， 可结转下次预缴税款时继续扣除。
纳税人跨县（市、 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处理规定（见表 ９）。

表 ９　 纳税人跨县（市、 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处理规定

纳税人 计税方法 预缴税款 申报纳税

一般纳税人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
应预缴税款 ＝差额÷（ １ ＋

９％ ）×２％

申报增值税 ＝含税销售额÷（ １ ＋

９％ ）×９％ －进项税额－预缴税款

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老项

目、 甲供、 清包）

应预缴税款 ＝差额÷（ １ ＋

３％ ）×３％

申报增值税 ＝含税销售额÷（ １ ＋

３％ ）×３％ －已预缴税款

小规模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法
应预缴税款 ＝差额÷（ １ ＋

３％ ）×３％

申报增值税 ＝含税销售额÷（ １ ＋

３％ ）×３％ －已预缴税款

（３）纳税人跨县（市、 区）提供建筑服务， 向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的增值税

税款， 可以在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抵减不完的， 结转下期继续抵减。
（４）自应当预缴之月起超过 ６ 个月没有预缴税款的， 由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处理。

５ 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不适

用于纳税人提供道路通行服务）

（１）向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预缴税款

向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处理规定（见表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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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处理规定

纳税人 不同情况 增值税处理

一般纳税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３０ 日之前取得
可选简易征收 ５％

预缴税款＝含税销售额÷（１＋５％ ）×５％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之后取得
一般计税方法

预缴税款＝含税销售额÷（１＋９％ ）×３％

小规模纳税人

非住房
简易征收 ５％

应纳税款＝含税销售额÷（１＋５％ ）×５％

住房
个体工商户简易征收 ５％ ， 减按 １ ５％ 计税（其他个人同样）

应纳税款＝含税销售额÷（１＋５％ ）×１ ５％

（２）其他个人出租住房， 按 ５％ 的征收率减按 １ ５％ 计算应纳税额。
（３）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 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无须预缴。

６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

１． 一般计税方法（９％ ）
销售额＝（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１＋９％ ）
当期允许扣除的土地价款＝（当期销售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房地产项目可供销售建筑面

积）×支付的土地价款

进项税：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其进项税额一次性

抵扣。
２．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５％ ）
销售额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不得扣除对应的土地价款。
【总结】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处理规定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处理规定

纳税人 计税方法 预缴税款 申报纳税

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一般计税方法

选 择 简 易 计 税 方 法

（老项目）

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应预 缴 税 款 ＝ 预 收

款÷（１＋９％ ）×３％

申报增值税＝含税销售额÷（１＋９％ ）×

９％ －进项税额－预缴税款

应预 缴 税 款 ＝ 预 收

款÷（１＋５％ ）×３％

申报增值税＝含税销售额÷（１＋５％ ）×

５％ －已预缴税款

７ 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征收

（一）进口环节增值税应纳税额计算

纳税人进口货物， 按照组成计税价格和规定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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